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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一次性關連交易—房屋租賃合同

茲提述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告（「該公告」），其中內容有關房屋租賃合

同。由於業務需要，深圳恒騰已將其辦公室搬遷至新的辦公地點並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日

訂立終止協議（「終止房屋租賃協議」）。

本公司董事相信，終止房屋租賃協議符合正常商業條款並在本公司的日常及一般業務範圍

內訂立，而終止房屋租賃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並

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之利益。終止房屋租賃協議對本集團營運及財務狀況沒有不利影

響。

承董事會命

恒騰網絡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徐文

香港，二零二一年五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徐文先生、黃賢貴先生、萬超先生及陳聰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周承炎先生、聶志新先生、陳海權先生及施卓敏教授。


